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JP07 

項目名稱 決標（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相關單位 監辦單位、需求或使用單位、採購評選委員會、工作小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適用於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或第

10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公開客觀評選專業服務、技

術服務、資訊服務或設計競賽之優勝廠商。

二、 評選優勝廠商之作業，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第7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2條；

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0條規定；機關辦

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9條規定，準用本法有關

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

三、 作業程序：

（一）確認採購性質屬專業服務（或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或設

計競賽）之勞務採購。

（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如依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或

第10款辦理評選，評選程序與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規定

相同。如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

1項第3款以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參考最有利標

精神擇符合需要之廠商，請另詳「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

需要之廠商」作業程序說明表。

（三）依本法第 94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規定：

1、委員會人數為 5至 17人，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委員應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

人員派兼或聘兼之，並注意其操守。通知聘（派）委員時，

一併檢附「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2、一併成立 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其中至少 1人具有採購

專業人員資格，且與評選委員不得重複。

3、除經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外，其

評選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

4、召開評選委員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

定方式。但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

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

5、委員會議召開時，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

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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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      2      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

一。會議進行中，出席委員人數不符上揭情形者，議案不

得提付表決。

6、會議結束，應製作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四）訂定招標文件，辦理招標：

1、招標文件載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評選優勝廠商之方式、

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協商時得更改之項目及應予淘汰或不

予評比之情形等。

2、依案件性質及廠商備標所需時間，訂定合理之等標期限。

3、辦理招標公告，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並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

（五）1家廠商投標即可開標，並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時間及地點

開標審查。審標結果與招標文件規定不合者，不得參與後

續階段之評選。合格者，由工作小組依據評選項目或評選

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

（六）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其內容

載明：（1）採購案名稱；（2）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業

及專長；（3）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

招標文件規定；及（4）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連同廠商資料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時參考。

（七）擇日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議，辦理廠商評選事宜：

1、 會議前，應先確認出席委員人數符合規定（上開

（三）之5）。

2、 有簡報程序者，應一併通知受評廠商到場辦理簡報及

詢答。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

評選，且不得利用簡報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投標廠商

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3、 評選時，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

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4、 技術服務案件，應注意投標文件所載工程造價分析有

無逾越招標文件所載工程經費上限之情形。

5、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召集人應提交評

選委員會議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

明顯差異時，由評選委員會決議之。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

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敘明理由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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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6、 各委員評選結果應彙整製作總表；  會議結束並應製作

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7、 評選委員會議過半數決議評選出優勝廠商後，應將  評

選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評選優勝廠商，

得不以一家為限。

（八）評選結果如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時，得就原招標文件已

標示得更改項目之內容，依下列程序採行協商措施。但原

招標文件未標示採行協商措施及得更改項目者，應予廢標

1、個別洽所有合格之廠商，就協商項目進行協商，協商時

應平等對待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避免洩漏個

別廠商資料。協商並應作成紀錄。

2、 由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於一定期間內，修改

該部分之投標文件後重行遞送，其重行遞送之投標文件，

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者，該項目應不予評選，

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為準，再進行第2次綜合評選。

3、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第2次綜合評選，應就廠商因協商

而更改之項目重行評分（比）後，再與其他未更改項目

之原評分（比）結果，合併計算，以評選優勝廠商。

4、綜合評選不得逾 3次。第3次綜合評選結果，如仍無法

評選出優勝廠商時，應予廢標。

（九）議價與決標：

1、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1  ）優勝廠商為一家者，

以議價方式辦理；（2）優勝廠商在二家以上者，依優

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但有二

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2、機關評選優勝廠商後，應依招標文件規定及廠商投標文

件內容議價，不得降低或刪減招標文件之要求及廠商投

標文件所承諾之事項。

3、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招標文件未訂明採固定之

服務費用或費率，須訂定底價者，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3      項，須於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前參考廠商之

報價訂定底價。對於不同優勝序位之廠商，應訂定不同

之底價；廠商標價合理者，可考慮照價訂底價，照價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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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4、機關洽優勝廠商議價之程序，須於報價有效期內及時完

成。須限制議價次數者，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3      條第      1      項

規定，先通知議價廠商。

5、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辦理議價之決標，招標文件已訂明

固定  之  服務費用或費率者，依該服務費用或費率決標  ；

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其超底價決

標或廢標適用本法第      53      條第      2      項及第      54      條之規定。

6、洽優勝廠商議價時，先議價格以外之條件，再議價格後

決標。

7、將評選及決標結果通知投標廠商，對於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但未得標之廠商，應通知其決標價與總評分或序位評

比結果，及該未得標廠商之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對

不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並應通知其原因。

8、決標後應於      30      日內刊登決標公告，  公布得標廠商之決標

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評選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

及職業，及評定優勝廠商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9、採固定費用或費率之參考作業方式，請參閱工程會99年

4月 14日工程企字第09900145930號函釋（公開於工程

會網站）。

 （十）簽辦文件，參考工程會訂頒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

件範例」。

控制重點 一、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 1項規定，就個案敘明符合

本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或第10款之情形，並簽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 依本法第94條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4條

規定，簽報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並一併成立工作小組。遴選

評選委員，考量其專業；通知聘（派）時一併檢附「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須知」。

三、 除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外，開始評

選前，就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保密措施一覽表」執行保密措施。

四、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除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

外，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且其權重及配分設定合

理（例如簡報不得高於 20%；非採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其

價格納入評分或評比者為20%至50%間）。

五、 確認招標文件應載事項及等標期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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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小組應於評選會議召開前擬具初審意見，且其內容包

含所有應載事項。

七、 評選委員會議召開時：

（一）確認委員出席人數與出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及其占出

席委員人數比率符合規定，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情形，

且委員全程參與，並親自評分。

（二）委員如有因故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總額或外聘專家

學者人數未達規定者，應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三）有簡報程序者，不允許廠商利用簡報更改其投標文件內

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不納入評選

（四）就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見，

逐項討論後再進行評選。

（五）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由召集人提交委員

會議議決或辦理複評。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

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是否敘明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六）就評選結果彙整製作總表，並製作評選會議紀錄，由出

席委員簽名，其內容須符合法令規定。

（七）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及評選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

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
八、 善用協商程序，協商時平等對待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並作成協商紀錄。

九、 廠商於協商後重行遞送之投標文件，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

受影響之項目者，該項目不予評選，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容

為準。

十、 採購評選委員會如辦理第 2次綜合評選，其未參與第 1次

評選之委員，不得參與該第2次之評選。辦理第3次綜合評選

者，亦同。

十一、 評選委員會議評選出優勝廠商後，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再續辦議價程序。

十二、 議價與決標：

（一）按優勝序位，依序與優勝廠商辦理議價；有 2家以上廠

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二）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議價，不能降低或刪減招標文件要

求或廠商投標文件所承諾事項之情形。

（三）機關洽優勝廠商議價之程序，須於報價有效期內及時完成
十三、 機關對於評選委員會違反本法之決議，不得接受；發現評

選作業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應依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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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

行為者，應依相關規定懲處。

十四、 通知各投標廠商評選及決標結果，並於決標後30日內刊登

決標公告；對不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通知其原因。

十五、 簽辦文件，參考工程會訂頒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

件範例」，公開於工程會網站(www.pcc.gov.tw\政府採購\

政府採購法規\招標文件案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

範例\準用最有利標)。

十六、 不可有「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之情形。

法令依據 一、 本法第22條、第28條、第52條至第54條、第56條、第57

條、第61條、第94條（  105.01.06  ）及其施行細則第23條之

1、第54條、第66條至第68條、第73條、第76條至第78條

（  105.11.18  ）。

二、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3.12.10  ）、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4.07.14  ）、機關委

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5.7.1  ）、機關辦理設計

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88.05.06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  97.02.15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99.05.12  ）、採購

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97.04.28  ）。

三、 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  97.09.22  ）、採購評選委員

會委員須知（  97.07.07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

一覽表（  97.08.05  ）。

使用表單 無。

（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採購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決標（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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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cc.gov.tw/%E6%94%BF%E5%BA%9C%E6%8E%A1%E8%B3%BC/%E6%94%BF%E5%BA%9C%E6%8E%A1%E8%B3%BC%E6%B3%95%E8%A6%8F/%E6%8B%9B%E6%A8%99%E6%96%87%E4%BB%B6%E6%A1%88%E4%BE%8B/%E6%A9%9F%E9%97%9C%E8%BE%A6%E7%90%86%E6%9C%80%E6%9C%89%E5%88%A9%E6%A8%99%E7%B0%BD%E8%BE%A6%E6%96%87%E4%BB%B6%E7%AF%84%E4%BE%8B/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 適

用

一、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3條

之 1第 1項規定，是否就

個案敘明符合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或第 10

款規定情形，並簽經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二、是否依本法第 94條及採

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3條、第4條規定，簽

報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並一併成立工作小組。遴

選評選委員，考量其專

業；通知聘（派）委員

時一併檢附「採購評選委

員會委員須知」。

三、除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

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外，

開始評選前，是否就評

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依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

單保密措施一覽表」執行

保密措施。

四、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

定方式，除有前例或條

件簡單者外，是否由採

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

定，且其權重及配分設

定合理（例如簡報不得

高於20%；非採固定費用

或費率決標，其價格納

入評分或評比者為20%至

50%間）。

五、招標文件應載事項及等標

期是否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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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小組是否於評選會議

召開前擬具初審意見，

且其內容包含所有應載

事項。

七、評選委員會議召開時：

  （一）委員出席人數與出

席之外聘專家學者

人數及其占出席委

員人數比率是否符

合法令規定，無應

辭職或解聘情形，

且委員全程參與，

並親自評分。

  （二）委員如有因故未能

繼續擔任委員，致

委員總額或外聘專

家、學者人數未達規

定者，是否另行遴

選委員補足之。

  （三）有簡報程序者，是

否不允許廠商利用

簡報更改其投標文

件內容；廠商另外

提出變更或補充資

料者，該資料是否

不納入評選。

  （四）是否就評選項目、受

評廠商資料、工作

小組擬具之初審意

見，逐項討論後再

進行評選。

  （五）評選結果有明顯差

異者，是否由召集

人提交委員會議議

決或辦理複評。本

委員會或個別委員

評選結果與工作小

組初審意見有異時

是否敘明理由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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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六）是否就評選結果彙

整製作總表，製作

評選會議紀錄，由

出席委員簽名，其

內容並符合法令規

定。

  （七）工作小組擬具初審

意見及評選委員會

審查、議決等評選

作業，是否以記名

方式秘密為之。

八、是否善用協商程序，協商

時是否平等對待所有合

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

並作成協商紀錄。

九、廠商於協商後重行遞送之

投標文件，其有與協商

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項目

者，該項目是否不予評

選，並以重行遞送前之

內容為準。

十、採購評選委員會如辦理第

2次綜合評選，其未參

與第 1次評選之委員，

是否不得參與該第 2次

之評選。辦理第3次綜合

評選者，亦同。

十一、評選委員會議評選優勝

廠商後，是否將評選

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十二、議價與決標：

  （一）是否按優勝序位，

依序與優勝廠商辦

理議價；有 2 家以

上廠商為同一優勝

序位者，是否以標

價低者優先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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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機關與評選優勝廠

商議價，有無降低

或刪減招標文件要

求或廠商投標文件

所承諾事項之情形。

  （三）機關洽優勝廠商議

價之程序，是否於

報價有效期內及時

完成。

十三、機關對於評選委員會違

反本法之決議，是否

不予接受；發現評選

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

為者，是否依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不予開標決標。其涉

及違法失職行為者，

是否依相關規定懲處。

十四、是否通知各投標廠商評

選及決標結果，並於

決標後 30日內刊登決

標公告；對不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之廠商，

通知其原因。

十五、簽辦文件是否參考工程

會訂頒之「機關辦理最

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十六、是否無「最有利標錯誤

行為態樣」之情形。

填表人：                                    複核：              

註：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
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
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
「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
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  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等  ；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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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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